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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山東新華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將於 2015 年 12 月 25 日在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競天公誠律師事務所出具的《關於山東新華制藥股份有

限公司第一期員工持股計畫的法律意見書》，茲載列有關文檔之中文版，以供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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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淄博 二零一五年十二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之成員如下： 
 
執行董事 非執行董事 獨立非執行董事 
張代銘先生（董事長） 任福龍先生 陳仲戟先生 
杜德平先生 徐  列先生 李文明先生 
 趙  斌先生 杜冠華先生 
   

 
 

 

 



 

 

 

34/F, Tower 3, China Central Place, 77 Jianguo Road, Beijing 100025, China 

Telephone: (86-10) 5809-1000  Facsimile: (86-10) 5809-1100 

 
关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法律意见书 

 

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受贵公司的委托，就贵公司实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本次员工持

股计划）以认购贵公司在境内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以下称本次非公开发行）

的 A 股股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

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称《指导意见》）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山

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之规定，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必须查阅的文件，包括贵公

司提供的有关政府部门的批准文件、有关记录、资料、证明。 

 

本法律意见书系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

和我国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基于本所对有关事实的

了解及对相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并不对会

计审计、评估报告、盈利预测、投资决策等非法律事项发表意见。本所在本法律

意见书中对有关会计报表、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的引述，

并不意味着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本所律师并不具备对前述文件核查和做出判断的适当资格。 

 

贵公司保证已向本所提供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完整的原始书面

材料、副本材料或其影印本，并就有关事实进行了陈述与说明，且一切足以影响

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并无隐瞒、虚假或误导之处。贵公

司保证，向本所提供的有关文件的正本和原件均为真实有效，有关副本材料或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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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件均与正本或原件一致。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贵公司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

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事先

书面同意，不得被其他任何人使用，也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贵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必备法律文

件之一公开披露，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法律意见如下： 

 

一、贵公司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1.1 贵公司为依法设立、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持有山东省人民

政府颁发的商外资鲁府字[2014]0800 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

证书》及淄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37030040000376 的《营业执照》。 

 

1.2 经国务院证券委员会证委发[1996]39 号文及中国证监会证监发字

[1997]393 号文和证监发字[1997]394 号文批准，贵公司分别于 1996 年及 1997 年

首次公开发行 H 股和 A 股，并分别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目前仍保持上市地位。 

 

1.3 本所认为，（1）贵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并已上

市，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能够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及承担民事责任；（2）贵公

司未发生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需要解散、清算的情

形；及（3）贵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 

 

2.1 根据贵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文件并经贵公司确认，贵公司已按照法律、

行政法规的规定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履行了相关的内部审议程序及相应的信息

披露义务（详见下述第三节“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批准及信息披露”），不存在贵

公司利用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进行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等证券欺诈行为，符合

《指导意见》第（一）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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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据《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以下称《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

遵循员工自愿参与的原则，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符合《指导意见》第（二）条的规定。 

 

2.3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参与人盈亏自负，

风险自担，与贵公司其他投资者权益平等，符合《指导意见》第（三）条的规定。 

 

2.4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为截至

2015 年 7 月 24 日与贵公司签署劳动合同的全体员工及与贵公司部分控股子公司

签署劳动合同的员工中符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条件、经贵公司董事会确定、

监事会审核确认的员工，符合《指导意见》第（四）条的规定。 

 

2.5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参与

认购的员工薪金所得及其他合法所得，股票来源为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A 股

股票，符合《指导意见》第（五）条的规定。 

 

2.6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 54 个月，

自贵公司公告标的股票登记至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名下之日起算，其中前 36 个月

为锁定期，后 18 个月为解锁期；本次员工持股计划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

不超过 374.44 万股，所持有的股票总数累计不超过贵公司股本总额的 10%，单

个员工所获股份权益对应的股票总数累计不得超过贵公司股本总额的 1%，符合

《指导意见》第（六）条的规定。 

 

2.7 根据《员工持股计划（草案）》，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由贵公司自行管理，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将设立管理委员会（该管理委员会由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持有人会议选举的 17 名持有人组成，但贵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不得担任管理委员会委员），监督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代表本次员工

持股计划持有人行使股东权利，符合《指导意见》第（七）条的规定。 

 

2.8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已通过贵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征求员工意见，贵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作出决议，同意《员工持股计划（草案）》，符

合《指导意见》第（八）条的规定。 

 

2.9 《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已对以下事项作出了规定，且贵公司本次非

公开发行已获得山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山东省国资委）

2015 年 12 月 17 日下发的《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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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2015]74 号）批准，符合《指导意

见》第（九）条的规定： 

 

（1） 员工持股计划的参加对象及确定标准、资金、股票来源； 

（2） 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管理模式、持有人会议的召集及表决程序； 

（3） 贵公司融资时员工持股计划的参与方式； 

（4） 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终止，员工发生不适合参加持股计划情况时所

持股份权益的处置办法； 

（5） 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选任程序； 

（6） 员工持股计划期满后所持有股份的处置办法。 

 

2.10 本所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批准及信息披露 

 

3.1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贵公司实施本次

员工持股计划已经获得了以下批准： 

 

1、2015 年 10 月 8 日，贵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审议<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

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的议案》，关联董事履行了回避表决程序； 

 

2、2015 年 10 月 8 日，贵公司独立董事出具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员工持股

计划不存在损害贵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摊派、强行分

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情形，有利于改善贵公司治

理水平，实现贵公司可持续发展； 

 

3、2015 年 10 月 8 日，贵公司监事会召开第八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审议<山东新华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的议案》，并对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发表

了审核意见，认为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不存在损害贵公司及其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不存在摊派、强行分配等方式强制员工参加本次员工持股计

划的情形，符合贵公司长远发展的需要； 

 

4、2015 年 12 月 17 日，山东省国资委下发《山东省国资委关于山东新华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

[2015]74 号），批准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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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尚待完成以下批准手续，并进行相应的信息

披露：（1）贵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2）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议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作出决议；及（3）中国证监

会核准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贵公司具备实施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主体资格，《员

工持股计划（草案）》内容符合《指导意见》的相关规定，贵公司已按照《指导

意见》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了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所必要的法定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在贵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及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本次员工持股计划持有人会

议就本次员工持股计划作出决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贵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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